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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政办发〔2025〕4号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乌拉特前旗文物（长城）保护和安全工作基本职责清单》的通知

各苏木镇、农牧场，旗直各有关单位：
经旗政府研究决定，现将《乌拉特前旗文物（长城）保护和安全工作基本职责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2月28日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2月28日印发
乌拉特前旗文物（长城）保护和安全
工作基本职责清单

一、职责分工
1.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审核文物（长城）安全管理和行政执法督察的规章制度，建立文物（长城）安全防控体系，督促各单位对文物（长城）安全和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管落实。
2.旗文体旅游广电局：起草文物（长城）安全管理和行政执法检查的规章制度，研究建立文物（长城）安全防控体系；组织开展文物（长城）行政执法督察和安全检查，加强文博文保单位、旅游景区景点文物（长城）安全监管；组织检查查处文物（长城）违法案件，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文物（长城）犯罪重大案件。
3.旗纪委监委：旗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接收有关单位移送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问题线索并及时分办。
4.旗委统战部（宗教事务局）：指导和督促相关宗教活动场所做好文物保护和安全管理工作；会同文旅、公安部门开展对宗教活动场所内文物安全检查。
5.旗人民检察院：负责办理涉及文物（长城）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刑事案件及公益诉讼案件，通过法律监督，确保文物（长城保护）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通过普法宣传提高公众对文物（长城）保护的意识。
6.旗发改委：在审查涉及到文物（长城）保护的重大项目建设立项时，书面征求文旅部门意见。 
7.旗财政局：加强统筹资金保障力度，加大公共财政对文物（长城保护）事业的投入力度，建立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财政能力相匹配、与文博事业发展需求相对应的文物事业投入机制，确保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资金得到保障。完善文物专项补助经费监管制度，努力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物（长城）保护工作。 
8.旗应急管理局：做好文物（长城保护）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对文物（长城保护）单位进行安全生产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9.旗自然资源局：在审查涉及文物（长城）保护的土地利用许可事项时，书面征求文旅部门意见；在土地利用和矿产资源开采审批中加强文物（长城）保护，对危害文物（长城）安全且涉及土地利用或矿产资源开采的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处理。在审查涉及文物（长城）保护的城乡规划许可事项时，书面征求文旅部门意见；会同文旅部门商定文物（长城）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城乡规划，对危害文物（长城）安全且涉及城乡规划的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处理。 
10.旗农科局：抓好农村牧区建设中的文物（长城）保护，在审查涉及文物（长城）保护的农村牧区建设许可事项时，书面征求文旅部门意见；会同文旅部门商定文物（长城）保护单位的维护并纳入农村牧区建设，对危害文物（长城）安全且涉及农村牧区建设的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处理。 
11.旗住建局：加强城乡建设过程中的文物（长城）保护工作，在审查涉及到文物（长城）保护单位的市政建设项目施工许可事项时，书面征求文旅部门意见。 
12.旗生态环境分局：将文物（长城）保护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对危害文物（长城）安全的环境保护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处理。
13.旗市场监管局：加强对文物商店、文物市场的监管，依法查处非法的文物商业经营行为。 
14.旗交通局：加强交通规划范围内的文物（长城）历史风貌的保护工作，在审查涉及到文物（长城）保护单位的交通建设项目许可事项时，书面征求文旅部门意见。 
15.旗林草局：认真履行依法承担的保护文物（长城）职责，针对野外不可移动文物（长城）适时开展联合检查和整治行动，形成行政执法联动机制。
16.旗水利局：加强辖区内水利建设过程中的文物（长城）保护工作，在审查涉及到文物（长城）保护单位的水利建设项目许可事项时，书面征求文旅部门意见。
17.旗民政局：加强殡葬管理工作中古墓葬的保护工作，形成部门联动机制，适时开展联合检查和整治行动。
18.旗公安局：防范和打击盗掘、盗窃、倒卖、走私、破坏文物（长城）等违法犯罪活动；整治文物（长城保护）单位周边治安环境，对破坏文物（长城）并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19.旗工信局：统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时，充分考量对文物（长城）保护单位及周边环境的潜在影响。确保新建通信设施与文物（长城）保护要求相符，不破坏文物（长城）风貌与安全环境；在文物（长城）保护应急事件中，协调相关工业企业与通信企业，为应急处置提供物资、技术与通信保障支持，助力快速恢复文物（长城）保护环境与秩序。
20.旗文化执法局：负责对辖区内文物（长城）及文物市场的日常监督、执法巡查检查，负责查处文物（长城保护）违法案件；协调、配合公安等部门对倒卖、走私、破坏文物（长城）案件进行侦破、调查、处理。 
21.消防救援大队：做好文物单位的消防工作，对文物单位进行消防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22.各苏木镇、农牧场：切实履行文物（长城）安全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依法保护辖区境内文物（长城）安全，严厉打击各种文物（长城）犯罪活动。各苏木镇综合执法部门对各辖区内的文物（长城）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核查处理。
二、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依法依规认真履职尽责，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主动研究解决加强文物（长城）保护和安全工作的有关问题，共同做好文物（长城）保护和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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